
南京邮电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处理表

	责任人姓名
	
	所在单位
	

	对所发生事故的简要描述：


	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认定与处理意见
	根据《南京邮电大学教学事故认定和处理办法（修订）》第   条第   款认定为    级教学事故，初步处理意见如下：

负责人签名：     （单位公章）

年  月  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

意见
	负责人签名：             （单位公章）
年  月  日

	校教学事故认定与处理小组 

意见
	组长签名：              
年  月  日

	备注
	


本表一式三份，分别由教学事故责任人所在单位、教学质量监控与评估中心、人事处留存，教务处备案。
